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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权探视权赡养权不容侵犯

法律这样保护“母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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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保护职工母亲“生育福利”

刘女士 2010 年入职， 2013 年

5 月提出辞职并与公司解除了劳动

关系。 刘女士称其在职期间曾于

2012 年 10 月 31 日至 2013 年 3 月

10 日休产假，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

中心已将其生育津贴 25561.67 元

及晚育津贴 7825 元支付给公司，

但 公 司 仅 向 其 支 付 产 假 工 资

10082.86元。 刘女士认为公司未将

生育津贴及晚育津贴足额发放给本

人， 故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申请仲裁， 要求公司支付生育津贴

差额。 仲裁委员会裁决该公司向刘

女士支付生育津贴差额 21386.67

元。 公司不服裁决结果， 向法院提

起诉讼。

庭审中， 该公司称其并非故意

拖欠刘女士生育津贴， 而是刘女士

在离职时与公司签订了离职协议，

协议约定双方此后无争议， 关于离

职的一切手续均已结清。 因此请求

法院判决其无需支付刘女士生育津

贴差额。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离职协议

中虽显示“对于以下 （在此列举解

雇费、 额外福利或公司承诺的其他

费用）， 本人在离职后放弃对公司

……就索赔、 债务和其他已知或未

知的事件提起诉讼”， 但未涉及到

生育津贴及晚育津贴问题协商和处

理， 同时离职协议中亦提到“该声

明对与离职行为无关的任何索赔行

为无影响”， 表明该离职协议仅就

与离职行为相关的索赔进行约定，

并不影响生育津贴及晚育津贴的追

索。 因此双方在离职协议中并未对

生育津贴及晚育津贴进行实体处

理， 公司应将生育津贴及晚育津贴

足额向刘女士发放。 最终， 法院判

决公司支付刘女士 2012 年 10 月

31 日至 2013 年 3 月 4 日期间的生

育津贴差额 21386.67元。

【法官说法】

生育津贴是国家法律、 法规规

定对职业妇女因生育而离开工作岗

位期间给予的生活费用。 《中华人

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第五十六条

规定， 女职工产假期间可以按照国

家规定享受生育津贴， 该权利为女

职工产假期间所享有的法定权利，

部分地区还对晚婚、 晚育的职业妇

女实行适当延长生育津贴支付期限

的鼓励政策。 单位应当将生育津贴

及时、 足额发放给享有生育津贴的

员工。

【案例二】

哺乳期被辞退成功维权

某公司原总经理高某， 39 岁，

于 2007 年 12 月入职， 2014 年 4

月起休产假， 法定产假结束后主动

到岗工作。 在产假期间公司办公地

点发生变化未告知她新址,高某自

行找到办公地点， 坚持工作。 9 月

5 日， 公司董事长口头通知高某解

除劳动关系， 但拒绝出示正式书面

辞退通知， 也未提出经济补偿方

案。 高某在该公司工作 7年， 公司

始终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并

克扣和拖欠哺乳期工资， 在哺乳期

间对其提出辞退。 与董事长协商争

取权益无果后， 高某委托律师处理

劳动争议事宜， 帮助其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律师为高某提供了咨询意见，

建议她可以要求某公司撤销违法解

除劳动关系的通知， 提供劳动条

件， 恢复工作岗位， 或者要求公司

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 由于辞退通

知系口头提出， 无证据证明某公司

存在违法辞退情形， 律师建议高某

再次与某公司沟通， 要求出具书面

辞退通知书， 并将谈话内容进行录

音， 保留证据。 同时， 在协商期间

按时上下班， 不做违反公司规章制

度的事情。

再次协商后， 某公司仍拒绝出

具书面辞退通知书。 高某的代理律

师向某公司出具了律师函， 正式提

出维权需求， 未果后向北京市海淀

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

裁申请， 要求某公司支付克扣和拖

欠的工资， 确认双方劳动关系存

续。 仲裁委作出裁决支持高某的部

分请求， 某公司不服， 向海淀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庭审中双方达

成调解协议， 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

书， 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解除， 某公

司于规定期限内向高某支付包括工

资、 经济补偿金等在内的调解最终

款项十九万五千元， 双方劳动争议

一次性解决。 某公司在约定时间内

向高某支付了相关款项。

【法官说法】

本案是哺乳期女性依法维护自

身劳动权益的成功案例， 据 “第三

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结果显

示， 在就业方面遭遇过性别歧视的

女性占 10%， 男性仅为 4.5%， 其

中反映因结婚、 怀孕、 生育而被解

雇的人群中， 73.6%为女性， 反映

出我国女性的平等就业权遭受侵害

较为突出。 如本案中某公司变更地

址不通知休产假员工， 克扣和拖欠

哺乳期工资， 不提供工作条件， 无

故予以辞退， 不签订劳动合同， 漠

视女职工的劳动权益， 而本案当事

人高某作为公司高管， 却始终未与

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也为纠纷埋下

了隐患。 本案中， 确认劳动关系存

在， 收集和固定有利于劳动者的证

据是有效维权的关键。 高某的代理

律师在案件办理中充分发挥了作

用 ， 从女性平等就业权的角度入

手 ， 认真研究案情和解决方案 ，

指导高某与用人单位进行沟通协

商 、 搜集和保存相关证据 ， 扭转

了高某证据不利的局面， 在仲裁和

诉讼中争取了主动。 高某在权益受

侵害后及时寻求专业律师的帮助，

积极地依法维权， 最终获得了应有

的补偿， 体现出职场女性自觉学法

用法 、 积极主动维权的意识和能

力 ， 对女性职场维权具有借鉴意

义。

【案例三】

保护离异母亲“探视权”

杨女士与李先生于 2011 年在

民政局协议离婚， 离婚协议中约定

婚生子小贝归李先生抚养， 杨女士

每月享有探望儿子三次的权利。 杨

女士称， 自 2014 年 1 月至今， 李

先生经常无端阻拦其探望儿子， 损

害其与儿子的亲情关系， 故起诉要

求法院判令其对儿子小贝享有探视

权， 每月可探视三次， 李先生负有

协助义务。

庭审中， 李先生坚决不同意杨

女士的诉讼请求， 称 2014 年 2 月

份以前其一直配合杨女士探视孩

子， 但是孩子每次被其带走之后都

生病， 而且杨女士不辅导孩子写作

业， 也没有按照约定时间送回孩

子， 甚至未经李先生同意擅自将孩

子带到南方生活， 不利于孩子的安

全和身心健康， 杨女士未尽到监护

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离婚后，

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

女的权利， 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

李先生与杨女士离婚后， 婚生之子

小贝由李先生抚养， 杨女士有探望

的权利， 李先生自然有协助的义

务。 探视子女是不直接抚养子女一

方的法定权利， 任何情况下， 孩子

都需要父母的共同关爱。 杨女士要

求探望小贝理由正当， 探望孩子的

方式应以确保杨女士与小贝稳定的

母子感情交流， 并有利于小贝的身

心健康和正常稳定的生活条件为原

则。 法院结合具体案情与小贝的生

活、 学习情况后最终判决， 杨女士

可每月探视小贝两次， 时间为每月

第二周、 第四周的周六或周日， 每

次最长时间为六个小时， 李先生可

在场陪同。

【法官说法】

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 不因父

母离婚而消除。 离婚后， 子女无论

由父或母直接抚养， 仍是父母双方

的子女。 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

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离婚后， 不直

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 有探望子女

的权利， 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 行

使探望权利的方式、 时间由当事人

协议； 协议不成时， 由人民法院判

决。 父或母探望子女， 不利于子女身

心健康的， 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

的权利； 中止的事由消失后， 应当恢

复探望的权利。

【案例四】

保护年迈母亲“老有所养”

王女士育有四个子女。 自 2015

年年初以来， 老二、 老四不履行赡养

义务， 节假日及病重病危也不探视，

故王女士向法院起诉要求老二、 老四

每人每月给付赡养费 1000 元； 每月

探视王女士两次。

庭审中， 老二辩称， 其是退休工

人， 每月退休金 4470 元。 而且其和

爱人身体都有病， 需要钱看病治疗。

老二认为王女士要求赡养费数额过

高， 只能每月给付 200元赡养费。 另

外， 老二同意每两周探视王女士一

次 。 老四辩称， 其退休工资每月

2683 元， 因其爱人无业没有收入，

其退休金要维持家庭生活。 另外， 老

四称爱人有糖尿病， 需要钱吃药治

疗， 所以其只能同意每月给 50 元赡

养费及每两周探视王女士一次。

法院查明， 王女士现与老三一起

居住生活， 每月领取养老金 3500 元

并有医疗保险。 法院认为， 赡养和探

望父母是法定的权利及义务， 子女不

履行赡养义务时， 无劳动能力或生活

困难的父母， 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

的权利。 王女士年老多病， 作为子

女应承担相应的赡养义务， 赡养费

的数额应当根据子女的负担能力和

被赡养人的实际需要决定。 法院考虑

到王女士本人有固定收入， 且老二、

老四亦属于退休阶段， 靠每月领取养

老金维持生活， 老二、 老四如每月各

支付 1000 元赡养费数额过高， 法院

综合考虑王女士的收入情况、 子女情

况、 现行物价、 地区生活水平以及子

女的经济状况、 负担能力后， 最终判

令老二每月分别给付王女士赡养费

300 和 150 元， 且每两周探视王女士

一次。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二

十一条规定，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

的义务； 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

务。 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 无劳动

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 有要求子

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

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也规定， 赡

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

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 照

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赡养人不履行

赡养义务， 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给付

赡养费等权利。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母亲节到来之际， 本期 “专家坐堂” 结合实际案例， 法官释法解惑， 告诉大家， 法律如

何虽 “无声” 却 “有力” 地保护母亲们。

（综合自北京日报等）


